
□本报记者 王香阑

■有问必答 提问： 餐饮公司送餐员 陆先生
回答： 北京市总工会法律服务中心 杨雪峰

工服能证明我的劳动关系吗？

陆先生： 我今年26岁， 是山
东农村人 ， 几年前来到北京打
工。 一个多月前， 我被一家餐饮
公司聘用， 他们安排我送外卖。
在近日一次送餐过程中， 我骑着
电动车正常行驶， 突然从后面窜
出一辆摩托车， 对方开得很快，
一下把我撞倒了。 等我爬起来，
肇事者已经驾驶摩托车逃走了。

在路人的帮助下， 我被送到
医院看病 ， 前后共花了1.2万元
医疗费。 由于餐饮公司没给我缴
纳社会保险， 所以这些费用全部
由我自付。 我要求单位报销医疗
费、 支付误工费， 老板不同意，
让我找肇事者索赔。 事后我报警
了， 但因发生事故的路段没有摄

像头、 摩托车没有号牌， 而肇事
者又戴着头盔， 所以至今没有找
到。

后来， 我想让单位协助申报
工伤， 遭到拒绝， 现在我只能自
己去申请了。 听说个人申报工伤
要先确定劳动关系， 但我入职后
公司未与我签订过劳动合同， 也
没缴纳过社保费、 住房公积金，
我受伤后没再去过单位， 现在他
们不承认与我有劳动关系。 目前
我手里只有一套工服和我穿着该
工服拍的照片， 请问： 我想申请
劳动仲裁， 这些证据能证明我与
餐饮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吗？

杨雪峰 ： 你好 ， 《劳动合
同法》 第7条规定， 用人单位自

用工之日起即与劳动者建立劳动
关系。 《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
事项的通知 (劳社部发 〔2005〕
12号)》 第2条规定， 用人单位未
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 认定双
方存在劳动关系时可参照下列凭
证： (一) 工资支付凭证或记录
(职工工资发放花名册)、 缴纳各
项社会保险费的记录； (二 ) 用
人单位向劳动者发放的 “工作
证”、 “服务证” 等能够证明身
份的证件； (三) 劳动者填写的
用人单位招工招聘 “登记表 ”
“报名表” 等招用记录； (四) 考
勤记录； (五) 其他劳动者的证
言 等 。 其 中 ， (一 ) 、 (三 ) 、
(四) 项的有关凭证由用人单位负

举证责任。 根据您目前掌握的证
据材料来看， 尚无法确定你与餐
饮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 所以
建议您多搜集相关证据如同事的
证言、 工作记录材料、 工资银行
对账单或者其他能证明劳动关系
的证据。 您也可以到工会法律服
务中心申请法律援助， 工会免费
为您安排律师打官司。

销售盗版加密锁
淘宝店员被判刑

杨某姐弟在淘宝网上经营
“***商行” 等五家网店， 韦某、
黄某通过58同城网投递简历应聘
到该网店， 任店铺客服并负责销
售工作 ， 两人月收入为 3000-
5000元左右。 2011年11月至2014
年6月间， 几人一起制作盗版某
软件加密锁并通过淘宝网店销
售， 其中杨某姐弟参与的销售金
额为319万余元； 韦某参与销售
数额为147万余元； 黄某参与销
售数额为107万余元。 2014年6月
17日， 四人被公安机关抓获。

公诉机关指控黄某、 韦某构
成侵犯著作权罪， 两人及其辩护
人对指控的事实和罪名均无异
议， 但认为自己只是打工的， 获
利很少， 恳请法院从轻处罚。

法院经审理认为， 黄某、 韦
某以营利为目的， 未经著作权人
许可， 合伙发行著作权人享有著
作权的计算机软件作品， 已构成
侵犯著作权罪。 但考虑到韦某 、
黄 某 在 共 同 犯 罪 中 起 次 要 作
用 ， 系 从 犯 ； 且 均 如 实 供 述
自己的罪行 ， 认罪态度较好 ，
最 后 ， 法 院 判 决 韦 某 有 期 徒
刑 三 年 ， 罚金八万元 ； 黄某有
期徒刑二年六个月 ， 罚金三万
元。 另杨某和杨某某分别被判处
有期徒刑四年、 罚金三十万元和
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 罚金一百
七十七万元。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
会计未获利仍被判刑

付某系A公司会计， 负责财

务工作， 每月固定工资4500元 ，
郭某是公司实际负责人。 看似正
规的A公司却私下却经营着卖发
票的勾当。 当有企业需要开具增
值税专用发票时， 郭某将开票信
息、 公司名称等告知付某， 指使
付某从下线王某处以4%-4.5%的
价格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 付某
接收发票后， 再交由郭某加0.5%
的手续费卖给上线需要的公司。
2013年7月至9月间， Ｂ公司通过
付某及郭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
17份 ， 金额人民币 156万余元 ，
税额26.7万余元， 且均已向国家
税务局抵扣进项税额。 2014年4
月， 上海市公安局在侦办关联案
件中发现案件线索并通报海淀区
国税局稽查部门。 7月24日付某
向公安机关投案自首， 涉案公司
补缴被抵扣税款现并缴纳了相关
罚款。

公诉机关指控付某构成虚
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 付某对指
控的事实和罪名均无异议， 也知
道倒卖发票不太合法， 但是自己
只是一个会计， 老板让做的事只
能去做， 也没有从中获利， 没想
到已经构成了犯罪， 希望法庭对
其从轻处罚。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 付某虚
开增值税专用发票， 数额较大，
已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
考虑到她接到电话通知后自行到
公安机关接受调查， 属于自动投
案， 并如实供认了自己的罪行，
亦应当认定为自首； 且涉案被抵
扣税款均已全部补缴， 挽回了国
家经济损失， 相关行政罚款亦已
全部缴纳， 故最终对其依法减轻
处罚， 并适用缓刑， 并最后判处
其有期徒刑二年， 缓刑三年， 罚
金三万元。

视频网站运营维护
因侵犯著作权被判刑

90后的王某和张某是两名
刚刚毕业的女大学生。 面对激烈
的就业形势， 两人并未找到太好
的工作。 此时， 王某在网络某论
坛上认识的一位管理员向其提供
了视频网站运营维护的工作机
会， 王某遂答应， 并连同自己的
同学张某一起负责三家视频网站
的日常运营， 王某工资每月3000
元左右， 张某每月1500元左右 。
2012年4月开始， 两人在老板的
远程指挥下， 通过采集软件每天
从网络上采集更新的视频， 并将
之复制三个网站的后台， 而后由
某网站免费向公众更新点播视
频， 并通过网站网页上悬挂的收
费广告获利。 一年多的时间里，
两人未经著作权人许可， 先后从
优酷、 搜狐、 腾讯、 乐视等网站
上为三家视频网站更新影视作品

500余部。 2013年8月， 两人被公
安机关抓获。

公诉机关指控两人构成侵
犯著作权罪。 两人对指控的罪名
和事实并无异议， 但均表示是因
为刚毕业工作不好找， 急着赚钱
养活自己， 虽然后来知道这么干
不对， 但是没想到会构成犯罪。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 ， 王某
和张某以营利为目的， 未经著作
权人许可， 通过信息网络向社会
公众传播他人影视作品， 发行他
人享有著作权的作品， 已构成侵
犯著作权罪。 但鉴于两人系受雇
于他人实施犯罪， 并非涉案侵权
网站实际经营者， 在共同犯罪中
起次要作用， 系从犯； 且其到案
后能如实供认自己的罪行 ， 认
罪、 悔罪态度较好， 本院对其二
人依法从轻处罚 ， 并适用缓刑 ,
最后法院判决王某有期徒刑七个
月， 缓刑一年， 罚金二万元； 张
某有期徒刑六个月， 缓刑一年，
罚金二万元。

□姜楠

劳动者求职多长心眼
小心参与犯罪担刑责

在求职务工中，广大劳动者需时刻具有自我保护的意识。除了谨防招聘欺诈之外，还有一类任职风
险大家也要注意：防止自身参与违法犯罪活动。当老板要求、命令员工从事违法活动时，决不能参加或
妥协予以帮助，否则等待自己的将是一场牢狱之灾。海淀法院法官通过典型案例向大家作出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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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案例
篮球、 足球等运动因其

具有激励的对抗性而深受民
众喜爱， 在篮球、 足球运动
中因运动员肢体接触、 碰撞
而致受伤的情形也较为常
见 ， 并因此引发了相关诉
讼。 日前， 海淀法院东升法
庭审结了一起因在篮球比赛
中发生肢体碰撞导致受伤而
引发的侵权诉讼。

原告小明诉称， 其和小
华是同学， 在学校组织的篮
球比赛中 ， 小华因肘击动
作， 打中了其脸部， 致其牙
齿脱落 、 断裂 、 松动等伤
情 ， 小华的行为已构成侵
权， 应当赔偿其修复牙齿所
产生的医疗费、 营养费、 精
神损害赔偿金等。

被告小华辩称， 确实在
篮球比赛中与小明发生了肢
体接触， 但这种行为在比赛
中是不可避免的， 不是故意
为之， 也没有犯规， 导致小
明受伤纯属意外， 小明参加
篮球比赛， 自甘冒险， 故不
应承担侵权责任。 另外， 鉴
于人道主义， 我同意给予一
定补偿。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 根
据小明提交的证据， 不足以
认定小华的行为存在恶意或
对运动规则的重大违反， 小
华的行为不构成侵权， 不应
承担侵权责任， 但鉴于小华
同意进行补偿， 法院基于公
平原则及避免当事人诉累，
并充分衡量双方当事人的经
济能力的前提下， 最后， 法
院判决小华在小明的合理损
失范围内予以一定补偿。

宣判后， 双方当事人均
未明确表示上诉。

法官提示
篮球、 足球等比赛是具

有激烈对抗性的体育竞技运
动， 冲撞、 阻挡、 抢夺等是
此类运动的基本动作， 在对
抗中出现人身伤害的风险在
所难免。 因此， 此类运动的
每一位参与者， 无一例外地
处于该种风险中， 即是危险
的潜在制造者， 也是危险的
潜在承担者。 因此， 在此类
运动中， 出现的正当危险后
果是被允许的， 如果不存在
任何恶意行为或者对运动规
则的重大违反， 均不应承担
任何侵权责任， 否则将不利
于此类具有人身危险性的体
育运动的健康发展。

因此， 此类运动的参与
者， 在参与运动前， 应当正
确预估自身的身体素质及运
动技能， 量力而为， 同时也
可为自己投保意外伤害险，
降低风险。 另外， 因此类伤
害的发生具有瞬时性特点，
故应注意及时固定视频、 照
片、 证人证言等证据， 以免
日后无法完全还原事发经
过 ， 不利于自身权益的保
护。

篮球比赛中受伤
撞人者是否担责？
□通讯员 雨松

以上三个案例均属于共同犯
罪中 “雇员涉案” 的情形， 即雇
员在老板也即主犯的指使、 支配
下参与犯罪， 配合实施共同犯罪
的行为。 此种情况下犯罪指令往
往是雇员日常工作的组成部分甚
至绝大部分， 雇员通过赚取相对
固定的工资， 并不直接获得犯罪
的利益分成。 但在共同犯罪中，
不论参与人分工情况、 获利情况
如何， 只要参与人员了解整个行
为的过程及性质， 并自愿与他人

配合共同实施了该行为， 就将构
成共同犯罪， 并需承担相应的刑
事责任。 受人指使、 没有办法、
没有获利、 不知道是犯罪均不属
不构成犯罪的理由。

法官提醒大家 ， 一旦面临
案例中的情况， 最安全的选择是
拒绝老板的不正当工作指令， 在
必要的时候需考虑更换工作， 不
应为眼前的小利承担与之不匹配
的巨大风险， 以防止最终承担法
律的责罚。

■法官点评

面对犯罪指令应拒绝
莫因小利承担刑事风险


